
 

輔仁大學跨界敘事人文力微學分學程規則 

110.03.03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輔仁大學文學院為培育跨領域人才，提升職場競爭力，以人文經典閱讀

為根基，結合科技與產業，強化學生訊息拆解與重組、邏輯思辨、意義

建構及應用知識(提出好問題，說出好故事)的能力，依據「輔仁大學學

程設置辦法」，訂定「輔仁大學跨界敘事人文力微學分學程（以下簡稱

本學分學程）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由文學院課程委員會制訂並規劃本學分學程之課程。 

第 三 條 本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涵蓋全校各系所，以達跨領域學習目的。 

第 四 條 本學分學程應修學分數為 8 學分（課程科目詳如附表）。 

第 五 條 凡本校學士班學生自第二學年起，碩、博士生自第一學年起，得申請修

讀本學分學程。本學分學程受理申請依學校所訂定之時程辦理。 

第 六 條 修讀本學分學程以隨班修習為原則，不需繳費。但修習人數達 20 人以

上而另行開班者，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 

第 七 條 未申請修讀本學分學程而於畢業前修畢本學分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

學分，並符合第九條之規定者，得檢附成績單、相關證明，以書面向本

學分學程申請資格認定。 

第 八 條 學生修讀本學分學程各科目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餘依本校

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學生符合前條規定且修畢本學分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經核定者，由本

校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 十 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文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提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

備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跨界敘事人文力微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表 

中文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學期 開課系所 備註 

文學與醫學的對話：從生命關
懷到敘事實踐 

選 2 學期 中國文學系   

民間文學與媒材應用 選 2 學期 中國文學系   
古典神話的當代視野 選 2 學期 中國文學系   
電競敘事學 選 2 學期 中國文學系   
動漫文學與劇本實作 選 2 學期 中國文學系  
文本創意視覺化 選 2 學期 中國文學系  
跟語音 AI 對話 選 2 學期 中國文學系  
編輯與採訪：傳統與新媒體 選 4 學年 中國文學系  
文字學 選 4 學年 中國文學系  
設計表達 選 2 學期 應用美術系  
家人關係與敘事 選 3 學期 心理學系  
家庭專題：影像敘事 選 3 學期 心理學系  
電影、心理與人生 選 3 學期 心理學系  
宗教與文創 選 2 學期 宗教系  
文學、電影與護理 選 2 學期 護理學系  

 

 

 

 

 


